
附件

高性能计算平台计算费结算步骤

1、信息化处高性能计算中心于 2026年 6月 15日前将整理好的

有效作业清单通过邮件（hpc@nuaa.edu.cn）发送给用户。用户

核对收到的作业清单，确认无误后将付款课题号反馈给高性能

计算中心工作人员。若付款课题号非用户本人课题，须由付款课

题号所属老师在财务系统中为用户授权，缴费凭证须由付款课题

号所属老师签字盖章。

2、用户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（https://gx.nuaa.edu.cn/）



“结算中心->个人消费记录”中确认账单。

3、高性能计算中心工作人员审核后开具缴费单，用户在大型仪

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“结算中心->待缴费用”中“打印清单”生

成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缴费凭证，付款课题项目负责人签

字盖章后提交至财务自助投递机。

4、如从纵向课题支付计算费，按照收费调整通知，2024年 10

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CPU1/GPU 节点的作业按照

4.11:2.13:1比例，CPU0/CPU2节点的作业按照 5.85:2.20:1比例

分别从电费、劳务费、材料费支出，2025年 12月 1日后所有节

点的作业按照 7.4:1:1.6比例从电费、劳务费、材料费支出，如

无这三部分经费，请选择其他课题付款。


